
本报告由河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要求编制。本报

告由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概述，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依申

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因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举报、申请行

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情况，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

施等五个部分组成。

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 2010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0 年 12月 31 日止。本报告的电子版可在河东区政府门户

网站（河东公众信息网 http://www.hedong.gov.cn/）下载。

一、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概述

2010 年，河东区在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促进依法

行政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

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的重要内容。认真做好政府信息公开指

南的发布和政府信息公开年度报告的编制工作，并建设年度

报告专栏集中向社会展示，方便公众查阅。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区委、区政

府的领导指示，及时调整河东区政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组成

人员，为信息公开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为确保政府信息

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先后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信息公开

工作事项，安排部署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丰富公开形式，拓宽政府信息公开平台

全区政府各部门均在政府门户网站显著位置设置了政

府信息公开专栏，及时公开了各类政府信息，增强网站信息



公开的功能，方便人民群众获取公共信息资源的需求；同时，

全区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门还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档案

馆、图书馆、政务中心设置查阅场所等多种形式主动公开政

府信息，拓宽和丰富了政府信息公开渠道，为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加强制度建设，狠抓监督检查

定期对全区各单位网上信息公开情况进行检查登记，实

行月通报支部，对落实工作抓得好的进行表彰，对工作不落

实的进行批评督促。每年定期组织一次专项检查，对存在问

题的单位在全区进行通报。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一）公开的主要内容

2010 年，全区各级人民政府及部门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共

2156 条。其中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586条，区政府部门主动公

开政府信息 1570 条。

2010 年全区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主要类别情况为：机构

职能类信息 65 条，占 4%；政策、规范性文件类信息 44条,

占 2.4%；规划计划类信息 86 条，占 3.9%；乡镇、部门业务

工作信息 1356 条，占 73.3%；统计数据 40 条,占 2.6%；其它

信息 256条，占 13.8%。

（二）公开形式

全区各级人民政府、各部门把政府门户网站作为政府信

息公开的第一平台，在政府门户网站上设立政府信息公开专



栏，及时发布和更新区级人民政府、街镇人民政府、及各部

门政府信息，集中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2．公共查阅点

我区在档案馆、图书馆、行政审批中心设置了政府信息

公开公共查询场所，方便公众进行查阅。

3.其他形式

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以及设置公告栏、电子信息

屏等多种形式主动公开政府信息，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条件。

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0 年，我区未收到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

2010 年，我区未对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收取费用。

四、复议、诉讼和申诉情况

2010 年，全区未收到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举报；全区政府

信息公开未被提起行政复议，未被提起行政诉讼。

五、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一是个别单位和领导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认识还不到

位，不够重视，人员配备不足且专业性较差；

二是公开的方式不够丰富，区政府网站各类专栏有待进

一步建设完善；

（二）具体改进措施

一是继续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力度，深化政府信息公

开内容。继续深入学习贯彻《条例》，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



容。按照“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总体要求，调整

细化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一步梳理、补充、完善政府信息

内容，确保公开信息完整性和准确性；继续重点推进与社会

发展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政府信息公开

二是不断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结合全区电子政务统

一平台建设，重点对区政府门户网站进行改版，提升网站软、

硬件功能，进一步梳理、整合政府信息，丰富政府信息公开

专栏的表现形式等。

三是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督促检查。进一步加强对各

镇街道、各部门贯彻落实《条例》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

政府信息公开内容、便民程度以及公开的效果、群众的满意

度、群众意见建议和投诉处理的落实情况等进行综合考核，

推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深入开展。

2011 年，河东区人民政府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条例》

和《办法》，加大对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推进、指导、

协调、监督力度，推动全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全面、深入、

健康发展。


